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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人社许〔2024〕14 号

上海青浦大树职业培训学校：

你们向本机关提出地址变更的申请收悉，经审查，机构迁入

的培训场地及相应设施设备基本符合设置要求，根据《上海市民

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管理操作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同意

你单位变更地址为：青浦区久康路 241、245、249、253 号。

请遵循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依法办学，严格接受监督和

管理。

特此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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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7 月 9 日

抄送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区建设管理委、民政局、消防救援支队。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9 日印发


